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办理指南

一、基本信息

（一）事项类型：其他行政权力

（二）承诺办理时限：5个工作日

（三）服务对象：邀请外国高端人才来华的单位

（四）物流快递：支持物流快递

（五）结果名称：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

（六）咨询电话：0755-88121678

（七）监督电话：0755-12345

（八）窗口办理信息：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市民中心B区行政服务大厅东厅57-58号窗口

窗口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2：00—5：45（公休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二、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七条； 

3.《外国人才签证制度实施办法》（外专发〔2017〕218号）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

4.《深圳市外籍“高精尖”人才认定标准（试行）》(科技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在深圳市开展外籍“高精尖缺”人才认定标准试点工作的通知 国科办才〔2022〕182号)。

三、受理条件

（一）申请人符合《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试行）》中外国高端人才（A类）标准条件，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外国高层次人才，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外籍人员可以认定为“外国高端人才A类”：

1、入选国内人才引进计划的

经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外国专家局批准或备案同意的副省级以上人才主管部门认定的人才引进计划（以国家外国专家局“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中确定的人才引进计划为准）的入选者。

2、符合国际公认的专业成就认定标准的

(1).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经济学奖）。

(2).以下奖项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美国国家技术创新奖章；法国全国科研中心科研奖章；英国皇家金质奖章；科普利奖章；图灵奖；菲尔兹奖；沃尔夫数学奖；阿贝尔奖；拉斯克奖；克拉福德奖；日本国际奖；京都奖；邵逸夫奖；著名建筑奖（见成就标准说明2）；著名工业设计奖（见成就标准说明3）。
(3).各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
(4).担任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国际知名学术机构（见成就标准说明4）和科教类国际组织委员、会员、理事的。
(5).各国国立研究所或国家实验室主任负责人、高级研究员。
(6).各国科技计划项目成果负责人、首席科学家或主要成员。 
(7).担任过国际高水平科技期刊（JCR一、二区）正、副总编和高级会员。 
(8).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含同等贡献作者）在国际高水平科技期刊（所在专业领域《期刊引用报告》JCR一、二区）发表论文3篇。
(9).曾任国（境）外高水平大学（以国家外国专家局“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中确定的世界知名大学名单为准）中层以上管理职务或聘为教授、副教授的。

(10).曾任世界500强企业（见成就标准说明5）总部高层管理职位和技术研发主要成员、二级公司或地区总部副总经理以上管理职位、技术研发负责人。
(11).曾在国际著名金融机构（见成就标准说明6）、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见成就标准说明7）高层管理职位任职。
(12).世界著名音乐、美术、艺术学院校长、副校长及教授及副教授（见成就标准说明8）。
(13).担任世界著名乐团（见成就标准说明9）首席指挥和声部演奏员。
(14).曾在世界著名歌剧院（见成就标准说明10）或音乐厅（见成就标准说明11）以个人专场出演的艺术家。
(15).曾获著名文学奖（见成就标准说明12）、著名电影、电视、戏剧奖（见成就标准说明13）、著名音乐奖（见成就标准说明14）、著名广告奖（见成就标准说明15）中最高级别个人奖项及国际著名艺术比赛（见成就标准说明16）一类比赛大奖、一等奖或二类比赛大奖个人奖项及曾担任过以上奖项和比赛的评委。
(16).奥运会或近两届列入奥运会项目的世界杯、世锦赛及其他重要国际赛事（见成就标准说明17）进入前八名和亚运会或近两届列入亚运会项目的亚洲杯、亚锦赛前三名的知名运动员、负责培养的主教练或教练组核心成员。
(17).曾在外国政府机构担任部长级以上领导职务、在著名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见成就标准说明18）中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 
(18).世界及国家级技能大赛获奖者或从事其竞赛项目培训的专业人才；持有国际通用最高等级职业技能资格证书或我国高级技师职业技能资格证书的高技能人才。

3、符合市场导向的鼓励类岗位需求的外国人才

(1).中央所属企业及二级子公司、世界500强企业全球或地区总部（商务部门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以上科技部门认定）、大型企业（见成就标准说明19）聘用的具有高级管理或技术职务的人员。

(2).在国家认定的企业工程研究中心（发展改革部门认定）、工程实验室（发展改革部门认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部门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经信部门认定）及地方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科技部门认定）工作的具有高级管理或技术职务的人员。

(3).国内外中型企业（见成就标准说明19）聘用的具有高级管理或技术职务的人员或符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小型外商投资企业聘请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

(4).受聘担任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高层以上管理职务或副教授、副研究员及职业院校聘任的高级讲师、高级实习指导教师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5).国内三甲综合医院或副省级以上城市专科医院或外资医院聘任担任高级管理职务或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6).国内一流乐团等艺术团体（见成就标准说明20）聘用的首席指挥、艺术总监及首席演奏员。

(7).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见成就标准说明21）聘任的总编、副总编、首席播音员、资深主持人、策划主管、版面设计主管等具有高级管理或技术职务的人员。

(8).国家级、省级运动队或俱乐部聘请的主力运动员、主教练或教练组核心成员。

4、创新创业人才

(1).以拥有的重大技术发明、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出资，连续三年投资情况稳定、企业实际投资累计不低于50万美元、个人股份不低于30%的企业创始人。

(2).以拥有的重大技术发明、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出资，连续三年年销售额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或年纳税额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

(3).列入省级有关部门制定的创新企业清单或科创职业清单的单位聘请的具有高级管理或技术职务的人员。

5、优秀青年人才

40岁以下在国（境）外高水平大学（以国家外国专家局“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中确定的世界知名大学名单为准）或中国境内高校从事博士后研究的青年人才。

6、计点积分在85分以上的

（二）具备如下条件的，予以批准

1.符合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申请条件的；

2.申请材料真实、齐全、符合要求的。

（三）有如下情形之一的，不予批准

1.申请材料不齐全的；

2.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

3.申请材料虚假的；

4.申请人不符合来外国人才确认函发放条件的；

5.不适宜发给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的其他情况。

四、申请材料

	序号
	提交材料清单
	原件/

复印件
	份数
	纸质/

电子
	要求
	备注

	1
	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申请表
	原件
	1份
	电子
	在线填写打印，申请人签字（可复印或传真）后，加盖邀请单位公章，再上传至系统。
	

	2
	国内单位邀请函件
	原件
	1份
	电子
	由邀请单位出具，加盖邀请单位公章上传至系统。邀请单位应注明邀请目的，邀请外国人的费用安排，对邀请行为的真实性作出承诺并对被邀请外国人在华费用支付等进行担保。
	

	3
	符合人才签证（R字签证）人才认定标准的相关证明材料
	原件
	1份
	电子
	
	

	4
	申请人护照或国际旅行证件
	原件
	1份
	电子
	护照或国际旅行证件信息页（有效期6个月以上）。
	

	5
	申请人6个月内正面免冠照片
	原件
	1份
	电子
	近期免冠电子照片，白色背景，无边框，面部特征完整，图像清晰，无斑点、瑕疵、印墨缺陷。JPG格式，大小40K-120k字节之间，不低于354（宽）*472（高）像素，不大于420（宽）*560（高）像素、24真色彩。
	不建议戴帽子或头巾等饰物，如因宗教原因不得不戴，应确保其不遮挡申请人整个面部。

	6
	其他材料
	原件
	1份
	电子
	
	市级人民政府外国人工作管理部门根据需要要求进行补充的材料。

	特别提示：

1.我国法律法规规定应由行业主管部门前置审批或具备我国相应准入类职业资格的，还应提供行业主管部门批准文书或职业资格证明。

2.非中文证明材料均需提供中文翻译件（非英文证明材料需由专业翻译机构出具翻译件），并加盖用人单位公章，但护照或国际旅行证件除外。

3.所有纸质材料原件及中文翻译件均应以电子方式上传至办理系统。

4.无需提交纸质材料核验，全程在线申请。《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由系统生成，邀请单位可自行下载或打印。


五、办理流程

（一）网上办理流程

1.网上申请。邀请单位登录系统，在线提交申请信息，并提供相关电子材料。

2.受理。受理机构审查后决定是否受理。申请事项属于深圳市科技创新局（深圳市外国专家局）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补正内容，补正后予以受理；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和依据。

3.审批。决定机构在受理后5个工作日内（受理当日不计算在期间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作出是否批准《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的决定。审批通过后，在线生成《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

4.决定。对符合人才签证（R字签证）人才认定标准的，由深圳市科技创新局（深圳市外国专家局）在线向国内邀请单位出具《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不符合人才签证（R字签证）人才认定标准的，说明理由和依据。

六、服务收费

不收费

七、申请方式
在线申办网址：http://fwp.safea.gov.cn/
八、咨询方式
咨询网址：http://www.gdzwfw.gov.cn/zxts/
咨询电话：88121678

九、进度查询

可登录办理界面查询办理进度（http://fwp.safea.gov.cn/），或拨打咨询电话88121678语音查询。
十、结果查询

可登录办理界面查询办理进度（http://fwp.safea.gov.cn/），或通过“i深圳”APP进行查询。
